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鲁建节科函〔２０２１〕１１号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关于开展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

试点工作的通知

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,各有关单位:

为贯彻落实国家关于推动智能建造、新型建筑工业化发展的

有关部署要求,加快推动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,打造一批

应用场景,促进提升建筑产业工业化、数字化、智能化水平,决定在

全省开展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工作.现将有关事项

通知如下:

一、试点类别

(一)平台建设类.组织开展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,包括

建材集中采购、部品部件生产配送、工程设备租赁、建筑劳务用工、

装饰装修等垂直细分领域的行业级平台,提升企业产业链协同能

力和经济效益的企业级平台,实现工程项目全生命周期信息化管

理和质量效率提升的项目级平台等.



(二)平台应用类.依托第三方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,开展设

计、咨询、部品部件生产、模具制作、施工、监理、装饰装修等服务,

探索推进企业管理、项目建设上下游环节贯通协同.

二、申报条件

(一)申报主体应具有独立法人资格,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,无

重大违法违规行为.

(二)申报主体为开展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的设计、咨询、生

产、施工、监理等建筑业相关企业.

(三)试点应充分体现建筑产业互联网优势,具有较强创新性,

能够切实解决建筑产业发展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困难.

三、其他事项

(一)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负责本地区试点的组织申报、初审、

推荐工作,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对各市推荐申报项目进行评审,通过

评审的予以正式公布.

(二)试点周期原则上不超过两年,确需延长试点期限的,应提

前向省住房城乡建设厅申请延期.试点结束后,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将组织专家进行评估,并择优进行宣传推广.

(三)请各市住房城乡建设局于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３０日前将推荐

材料(纸质版１份,电子版刻录光盘１份)寄送至省住房城乡建设

厅节能科技处.

联系人:陈恒亮、祝兵,电话:０５３１－５１７６５１４５、５１７６５１４２,邮寄

地址:济南市经五小纬四路４６号,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节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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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技处.

附件:１．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申报书

２．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推荐项目汇总表

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

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

—３—



附件 1

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申报书

试点类别：

申报单位： （加盖公章）

推荐单位： （加盖公章）

申报日期： 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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承诺书

我单位近三年财务状况良好，在质量、安全、信誉和社

会责任等方面无不良记录，申报的所有材料真实、完整，如

有不实，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在不涉及商业机密的情况下，自愿与其他单位分享经

验。

公章：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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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单位基本情况

单位名称

注册地址

注册资金 法人代表

经营范围

营业收入

（2020 年）

营业收入

（2021 年）

联系人 手机

单位简介

（500 字以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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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情况

申报类型 平台建设类 平台应用类

试点内容概述

（500 字以内）

试点详情：（5000 字以内）

（包括互联网平台应用情况，解决的主要问题和成效，试点目标

和内容等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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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建筑产业互联网平台建设应用试点推荐项目汇总表

推荐单位（公章）： 联系人： 联系方式：

序号 申报单位 申报类别 联系人 联系方式 邮箱

1

2

3

4

…



　信息公开属性:此件主动公开

　山东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２０２１年１１月９日印发




